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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文件
株文旅广体字〔2025〕26号         签发人：杨喜兰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218号建议的

答 复

唐翌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渌醴攸明月山森林体育文旅项目”列入株洲市“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并向国省申报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相关规划政策依据。森林体育文旅项目符合国家全民健身和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国家层面先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利用山地森林、草原沙漠、河湖海域等自然资源，支持建设特色体育公园、国家步道、山地户外运动设施、露营场地、汽车自驾运动营地、航空飞行营地等户外运动项目。同时，明确户外运动项目建设要综合考虑地区资源优势、地方特色、设施辐射面等因素,按照公益性和效益性相统一的原则,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设施建设数量及规模。
二、前期工作开展情况。2024年，株洲市高级专家协会书记、副会长龙金玉向我局提交了《关于“渌醴攸明月山森林体育文旅项目”列入株洲市“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并向国省申报的建议》，市委副书记何恩广也做出批示“请市发改委、市文旅广体局阅研”。为此，我局高度重视，及时赴项目所在地进行初步调研，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多次组织市资规局、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规划设计院以及渌口区、醴陵市和攸县文旅广体局进行座谈交流，对该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初步论证。同时，深入对接市资规、林业、发改等单位，充分了解项目所涉及的规划、土地、林业资源、上级政策和资金投向等重要事项，并及时向何恩广副书记进行了办理情况书面报告。
三、目前工作进展。由于该项目位于渌口、醴陵和攸县三地交界处，分布面积达20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分布、规划面积、建设内容、投资规模和方式、效益分析等基本要素还缺乏前期研究。目前我局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托全省旅游资源普查，积极督促渌口区、醴陵市和攸县三市开展明月山片区旅游资源普查，进一步普查家底。二是聚焦国省户外运动项目最新政策，加强项目精准策划，在省市“项目大谋划 谋划大项目”行动、省市“十五五”发展规划、株洲市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方案、株洲市“十五五”文化旅游融合规划中，及时推选该项目进行申报。三是积极对接省内外体育产业投资机构，开展招商对接活动。
下一步，我局将在旅游资源普查、项目策划、招商引资、向上争资等方面持续用力，助力项目尽快落地。

感谢您对我市文化旅游体育工作的关心！
承办负责人：杨喜兰
承  办  人：王金桥

联 系 电 话：180733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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